
附件1之附表1 

臺南市113學年度關廟區深坑國小辦理學習扶助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扶助作業要點及注意事項。 

二、臺南市113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生學習扶助整體行政推動計畫。 

貳、目的： 

參、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肆、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伍、承辦單位：臺南市關廟區深坑國民小學 

陸、實施期間：113年8月至114年6月 

柒、受輔對象： 

一、全校學生經篩選測驗結果，國語文、數學或英語任一科目有不合格之情形者，依不合格之科

目入班受輔。 

二、身心障礙學生經學習輔導小組認定受輔可提升學業成就者。 

三、其他經學校輔導小組認定有需要參與學習扶助之學生，以不超過全校各科目總受輔人數之百

分之三十五為原則。 

捌、教學人員：由校內現職教師且已接受八小時學習扶助師資研習課程者擔任之。 

玖、實施方式： 

一、編班人數：每班以10人為原則，最多不得超過12人，最少不得低於6人。 

二、編班方式：以抽離原班並依學生篩選測驗不合格科目之實際學力程度進行編班，並採跨年

級方式實施。班級人數未滿6人時，可採同年段混合編班。 

三、上課科目： 

（一）學期中：以國語、數學、英語為原則，視實際需要彈性調整各科授課總節數。 

（二）暑假：除依受輔科目-國語文、數學二科及年級安排外，另得視學生學習需求，安排

其他活動性課程，並以不超過該期教學節數百分之二十五為原則。 

四、實施時間： 

（一）學期中：學期間於課中、課後時間實施，並以小班方式進行學習扶助課業教學。國

語、數學每週合計4節、英語合計2節。 

（二）暑假：以每日實施半日，至多四節為限（8：40-12：00）。 

五、教學進度：以篩選測驗成績為前測，以學生落後進度進行學習扶助課業教學。 

六、實施範圍：以學習扶助科技化評量系統所診斷受輔學生需補救之基本學習內容為實施範圍。 

七、申請班級及經費： 

（一）申請班級：學期中預計開設3班；暑假開設1班，各班人數視學習扶助科技化評量系

統所診斷受輔學生人數決定之。 

（二）經費來源：教育部經費。 

八、辦理內容： 

（一）成立學習扶助實施方案學習輔導小組，名冊如【附件一】。 

（二）對校內教職員辦理說明會建立共識。 

（三）掌握各班學習不利之學生人數，建立學習成就低落學生資料。 

（四）瞭解及評估學生需求進行開班規劃。 

（五）調查參加意願與家長溝通、說服家長。 

（六）依學習成就低落學生所需進行分班。 



（七）鼓勵校內教師參加學習扶助師資研習課程，建立學習扶助人力資源庫，提供學習扶助

計畫所需人力。 

（八）每學期期初召開學習扶助學習輔導小組會議，討論課程規與與內容；而期末召開學習

扶助輔導小組與實施成效檢討會議。             

拾、學生獎勵措施：依臺南市深坑國民小學學習扶助學生獎勵辦法實施，如【附件二】。 

拾壹、獎勵： 

一、依權責視承辦人員辦理績效，於期末休業式時公開表揚鼓勵。 

二、擔任學習扶助授課教師教學績優且負責盡職之教師，頒發獎狀以資鼓勵，並列入該學年度教

學優良建議名單。 

拾貳、經費來源：辦理本項活動所需經費新臺幣170000元，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專款補助。 

拾參、預期成效：配合學生程度教學，協助弱勢學生建立學習興趣及自信心。 

 

 

 

 

 

承辦人:                       承辦處室主管:                    校長: 

  



【附件一】 

臺南市深坑國民小學學習扶助學習輔導小組工作分配表 

職    稱 姓  名 職    務 工作職掌 備註 

校    長 王光宗 計畫召集人 
1.負責召集小組會議。 

2.督導計畫執行。 
 

教導主任 張雅玲 委   員 
1.規劃學習扶助學習活動執行相關事宜。 

2.協助督導學習扶助執行情形。 
 

總務主任 洪正義 委  員 文具用品之採購與核銷。 
授課

教師 

教務組長 邵雅慧 執行秘書 

1.規劃學習扶助學習活動執行相關事宜。 

2.協助篩選與成長測驗，並建置參加學生背景資料及

編班。 

3.編擬學習扶助教學進度與計畫 並整理活動計畫執

行成果。 

4.辦理學習扶助全校說明會，並提供學習扶助相關諮

詢。 

5.追蹤、檢討計畫實施進度與成效。 

授課

教師 

六年級導師 

(特教代表) 
鄭珮妏 委  員 

1.對符合資格卻未參加學生進行瞭解與溝通。 

2.建立學習低成就學生資料、進行學習評量與回饋檢

討。 

授課

教師 

一年級導師 郭陽婷 委  員 

1.對符合資格卻未參加學生進行瞭解與溝通。 

2.建立學習低成就學生資料、進行學習評量與回饋檢

討。 

 

二年級導師 徐雅惠 委  員 

1.對符合資格卻未參加學生進行瞭解與溝通。 

2.建立學習低成就學生資料、進行學習評量與回饋檢

討。 

 

三年級導師 翁嘉宏 委  員 

1.對符合資格卻未參加學生進行瞭解與溝通。 

2.建立學習低成就學生資料、進行學習評量與回饋檢

討。 

 

四年級導師 劉嘉虔 委  員 

1.對符合資格卻未參加學生進行瞭解與溝通。 

2.建立學習低成就學生資料、進行學習評量與回饋檢

討。 

 

六年級導師 洪得祥 委  員 

1.對符合資格卻未參加學生進行瞭解與溝通。 

2.建立學習低成就學生資料、進行學習評量與回饋檢

討。 

 

英語 

科任老師 
邱筠芯 委  員 

1.對符合資格卻未參加學生進行瞭解與溝通。 

2.建立學習低成就學生資料、進行學習評量與回饋檢

討。 

授課

教師 

學務組長 劉旺菁 委  員 協助學生突發事件處理  

 



【附件二】 

臺南市關廟區深坑國民小學學習扶助-學生獎勵辦法 

壹、依據：臺南市 113 學年度深坑國民小學推動學習扶助實施計畫。 

貳、目的： 

（一） 激勵學生學習興趣與動機。 

（二） 增進學生參加學習扶助學習意願。 

參、對象：參與學習扶助之學生。 

肆、獎勵方式： 

（一）集點卡制度：集滿 200 個點可兌換小點心或小禮物一份，激發學生的學習動力。符合條件

如下： 

1. 每次上課準時且不缺席者。 

2. 上課認真且守規矩者。 

3. 主動積極且樂於發表者。 

4. 確實完成授課老師於因材網、均一教育平台或其他線上學習資源指定之作業。 

每個月結算一次，若遺失則不補發。 

（二）於每學期課程結束後，各班選出進步最多獎、全勤獎、學習態度楷模獎各二名，頒發抽獎

券 2 張，期末休業式時可參加抽獎。 

（三）學習扶助科技化學評量系統─篩選測驗與成長測驗： 

1. 榮譽卡：成長測驗較篩選測驗進步八分以上者。 

2. 獎學金：通過篩選測驗全部科目者。 

伍、經費來源：教育部專案補助之行政費用與家長委員會經費。 

陸、本計畫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教導主任：                校長： 

 


